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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總	 則 

第 1 條	 	 為推廣校內系學會活動之發展，促進學生參與公共事務及系學會活動籌備之
完善，提升活動品質，特訂定本條例。 

第 2 條	 	 本條例所稱系學會：依《國立臺東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條例》第
二條，成立之系（所）層級自治組織。 

第 3 條	 	 本條例所稱受理機關：國立臺東大學學生會系學會活動經費補助審理委員會
受理單位。 

第 4 條	 	 本條例所稱監察機關：國立臺東大學學生會系學會活動經費補助審理委員會
監察單位。 

第 5 條	 	 本條例所稱執行機關：國立臺東大學學生會財務部。 

第 6 條	 	  1	 本條例經費來源為每學期由財務部以歷屆結餘專款專用編列經費，為「系
學會補助款」經費每學期初不得少於十萬，沿用於各屆學生會，金額不計

入國立臺東大學學生會歷屆結餘經費管理辦法之提領金額。 
2	 本條例剩餘經費應納入結餘款項，並不得挪用至此補助外之其它用途。 
3	 本條例所稱之經費單位均為新臺幣。 

第	 二	 章	 申	 請 

第 7 條	 	 各系學會申請本條例之補助款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 該系繳交學生會費人數應大於（含）百分之三十為原則。 
二、 將學生會列為該活動之主辦單位、協辦單位或贊助單位。 
三、 該活動須有活動企劃書及經費總預算表、校外活動申請表。 
四、 需填寫本條例第十一條所規定之申請表格，並繳交成果報告書與經費核

銷影本二份、成果報告書電子檔。 
五、 舉辦活動之性質需包含公益性、學術性、公開性其中之一。 

第 8 條 1	 各系學會有下列之情形不得給予補助： 
一、提出活動補助申請為系學會對系學會聯誼性質之活動。 
二、提出活動補助申請為送舊、聚餐、茶會等系內聯誼性質之活動。 
三、 提出活動申請為營利性質或有營利項目之活動。 



2	 各系學會有違反本條例前項及第七條、第九條、第十條第一項、第十條第
三項、第十二條之活動，經發現則由執行機關進行追討，系會須於三十日

內繳回申請款項至本條例帳戶，未繳回者不得再行申請此補助。 

第 9 條	 	 1	 系學會活動，包含主辦和協辦，經費補助之可申請金額為每次活動總預算
百分之四十。 

2	 總活動預算為扣除其他單位贊助補助款項之金額。 
3	 每學期各系總申請金額不得超過壹萬元。 
4	 系學會活動經費補助之申請受理期限為每學期開學起至該學期最後一次大
會。 

5	 系學會所申請補助為聯合舉辦、協辦之活動，依照各系在該活動之預算提
出個別申請，申請金額為該活動花費的百分之四十。 

6	 需補助金額之細項應寫在總預算表中。 

第 10 條	 	 1	 系學會活動經費補助之申請表及附屬資料，須在該活動舉辦前二到六週以
上由該系議員完成提案，並附上紙本資料繳交至國立臺東大學學務處課外

活動指導組學生議會信箱，等待提案於學生議會常會審理。 
2	 受理機關須在大會通過提案後十日內開會審理（如遇期中考及期末考得順
延一週），最晚須於活動開始前五日進行審查，通過後二日內將本條例之申

請表交由執行機關並告知活動負責人。 
3	 系學會需在活動結束後二週內繳交該活動相關之成果報告書與經費核銷影
本二份與成果報告書電子檔，成果報告書與經費核銷影本二份各別交付受

理機關與監察機關，電子檔則只需交付監察機關進行核對，逾期未繳交則

不予監察。 
4	 如為學期末或寒暑假無法在該學期末前繳交成果報告書與經費核銷之活
動，需在下學期開學日後一週內繳交，逾期未繳交則不予監察。 

5	 執行機關須待監察機關針對該活動進行金額核對並通過後五日內進行補助
款發放並告知活動負責人。 

6	 通過監察機關審議並發放補助款後，此補助案終結，不再討論。若有不法
情事則不在此限。 

第	 三	 章	 格	 式 

第 11 條	 	 本條例之系學會活動經費補助申請表格須附上該活動企劃書與總預算表，由
受理機關制定，於施行日後發放本條例之申請表格於議會雲端開放平台。 

第 12 條	 	 本條例之系學會活動經費補助成果報告書需附上該活動相關之紀錄、活動經
費支出結算表、活動經費核銷明細表、申請款項之核銷單據等花費證明影

本、活動意見整合表等。 

第	 四	 章	 附	 則 

第 13 條	 	 除本條例第八條之規定外，如系學會所提之活動有爭議時，以學生議會大會
決議結果為主。 



第 14 條	 	 由系議員發起之補助提案，可免去其他議員連署流程，碩博士班、全校不分
區、全校原住民不分區、全校新住民及其子女不分區議員，得經由出示系所主

管單位核章證明，認可其取得代表補助提案之資格，並依據《國立臺東大學學

生議會組織及實行準則》第二十條第二項辦理。 

第 15 條	 	 本條例之補助提案不得用臨時提案發起。 

第 16 條	 	 未於學生議會大會中審理通過之補助提案為廢案，受理機關無須審理。 

第 17 條	 	 未於期限內繳交成果報告書及經費核銷影本等資料之補助案，監察機關可不予
審查，以廢案作結束。 

第 18 條	 	 本條例所提之各機關開會人數，依現行之相關條例規定之。 

第 19 條	 	 本條例經費與課外活動指導組經費申請並無衝突，可同時申請。 

第 20 條	 	 本條例經學生議會三分之二議員出席，出席議員二分之一通過，經會長發布後
生效，修正時亦同。 


